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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终止出让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背景 

公司于 2015年 12月 15日经第九届董事会 2015年第十二次会议

审议通过，并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出让全资子公司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

议案》，拟将全资子公司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南中

富”）100%股权以人民币 13,000 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深圳兴中投资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：“兴中投资”）。 

二、交易进展 

1、兴中投资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6 年 2 月 3 日分四次合

计支付股权转让款 8800 万元，余款 4200 万元至今未付。 

2、双方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完成了河南中富 100%股权的工商登

记变更手续。 

3、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完成解除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名下

土地、房产、设备、存货、应收账款等在银团中的抵押、质押的办理，

且预计无法完成。 

4、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将河南中富所属土地、设备等资产移交兴

中投资管理。 

三、交易终止 

根据上述现状，公司与兴中投资进行了积极的谈判，于 2016 年



8 月 1 日签订《关于解除<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>的协

议》，主要条款如下： 

甲方：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深圳兴中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1、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解除双方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签订的

《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； 

2、甲方将已收到的乙方支付的 8800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在本协议

生效的 60 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，并且无需支付利息。 

3、乙方配合甲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的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将河南

中富容器有限公司的 100%股权返还给甲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4、双方同意完成上述条款完成实施后，不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。 

5、因履行本解除协议所发生的税、费，各方按相关规定各自承

担。 

6、本协议经甲方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四、交易终止后的影响 

本次交易终止后，公司将无法再获得原预计的因本次交易带来的

约 6000 万元的收益（不考虑税费）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8 月 3 日 




